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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福建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系统2019年第三批科学技术项目计划的通知》 (闽建科函

[2019]90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工程

实践经验及相关科研成果,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7章,主要技术内容有:1.总则;2.术语;3.

基本规定;4.设计;5.施工与安装;6.调试与验收;7.维护与

运行管理。
本规程由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福州市自来水

有限公司和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本规程在执行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福建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学技术处 (地址:福州市北大路242号,邮

编:350001)或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

楼区东街104号,邮编:350001),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程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福建省城市建设协会

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福建工程学院

福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郑文芳、龚珑聪、程宏伟、陈礼洪、魏忠庆、
兰邵华、陈宏景、李招群、肖友淦、许兴中、
林金城、林永恩、刘振明、章良艺、林晓颖、
林守青、郑诗怡、张璟、徐春玲、石兰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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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审查人员:朱建荣、陈晓凤、李益勤、杨昆卫、
黄智忠、郭燕萍、曾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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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福建省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的建设,提高工程

质量和管理水平,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制定本

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福建省新建、扩建和改建 (造)的住宅建

筑生活供水泵房设计、施工与安装、调试与验收、运行与维护

管理。

1.0.3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的建设与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的

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福建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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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二次供水secondarywatersupply
当用户对水压、水量的要求超过城镇给水管网供水能力时,

通过储存、加压等设施经管道供给用户的供水方式。

2.0.2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 residentialbuildingdomestic
watersupplypumpstation

指用于安装住宅建筑二次供水设施的独立围护结构及其内部

水池 (箱)、水泵、阀门、电控装置、消毒设备、压力水容器、
供水管道等设施。

2.0.3 叠压供水pressuresuperposedwatersupply
供水设备从有压的供水管网中直接吸水加压的供水方式。

2.0.4 成套变频增压设备completesetoffrequencypressurizinge-
quipment

指由厂家将高效水泵机组、阀门管件、电接点压力表、压力

变送器、气压水罐、稳压罐、变频控制系统等进行集成的成套

装置。

2.0.5 全变频控制fullfrequencycontrol
每台水泵均独立配置变频器或数字集成水泵专用变频器,各

变频器通过总线技术相互通信、联动控制、协调工作,可直接通

过显示屏进行人机对话实现泵组运行参数的设定与调整,实现供

水泵组全变频运行的控制方式。

2.0.6 数 字 集 成 全 变 频 控 制 digitalintergrated full
frequencycontrol

泵组中每台水泵独立配置数字集成水泵专用变频器,并通过

现场控制网络,CAN总线方式相互通信、联动控制,无需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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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显示屏实现泵组运行参数设定和调整,使两台及以上工作泵

同时、同步、同频率变频运行的控制方法。

2.0.7 远程监控平台remotemonitoringplatform
采用远程传输等手段,实现泵房实时数据接入、运维管理、

数据分析等功能的大数据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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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当建筑生活饮用水对水量、水压的要求超过城镇供水管

网的直接供水能力时,应建设二次供水设施。

3.0.2 新建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

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

3.0.3 新建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应独立设置。扩建、改建

(造)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不应影响主体建 (构)筑物安全,
扩建、改建 (造)期间不宜影响用户正常用水。

3.0.4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工程的设备、管材、配件、密封

材料等涉水产品卫生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输配

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17219的规定。

3.0.5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防水质污染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城镇给水排水技术

规范》GB50788的相关规定。

4



4 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泵房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

准》GB50015、《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88、《安全防

范工程技术标准》GB50348、现行行业标准 《二次供水工程技

术规程》CJJ140及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福建省住宅建筑

生活供水工程技术规程》DBJ/T13-258的规定。

4.1.2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应配置水质保障与安全防护设施,
宜配置减振降噪、排水防涝、防潮通风、UPS电源、安防监控

等设施。

4.1.3 泵房用电负荷等级不应低于所在小区的最高用电负荷等级。

4.1.4 泵房供水设施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机

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的有关规定。

4.2 水质、水量与水压

4.2.1 住宅建筑二次供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规定。

4.2.2 新建住宅建筑二次供水水量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

GB/T50331、现行福建省地方工程建设标准 《福建省城市用水

量标准》DBJ/T13-127计算确定。

4.2.3 新建住宅建筑二次供水压力应根据最不利用水点的工作

压力计算确定,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

准》GB5001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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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扩建、改建 (造)的住宅建筑二次供水水量、压力应结

合实际用水情况分析确定。

4.3 系统选择

4.3.1 住宅建筑二次供水系统应根据城镇供水管网的供水能力

和用户的用水需求确定,系统的运行不得影响所在供水区域内其

他用户正常用水。

4.3.2 住宅建筑二次供水方式应根据城镇供水管网条件,综合

考虑小区或建筑物类别、高度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可

采用下列供水方式:

1 增压设备和高位水池 (箱)联合供水;

2 变频调速供水;

3 叠压供水;

4 气压供水。

4.3.3 住宅建筑二次供水系统的竖向分区及供水方式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及福建省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 《福建省住宅建筑生活供水工程技术规程》DBJ/T
13-258的规定。

4.3.4 采用叠压供水方式时,应征得当地供水企业的同意,并

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引入管接驳点必须在管径不小于DN300的环状市政管网

上,叠压供水设备的进水管公称尺寸可按表4.3.4选用;

表4.3.4 叠压供水设备进水管公称尺寸选用表 (mm)

引入管公称尺寸DN 100 150 200 300 400

叠压设备进水管公称尺寸DN ≤65 ≤80 ≤100 ≤150 ≤200

2 引入管接驳点处的市政管网水压在供水高峰时段不应小

于0.16MPa。

6



4.4 泵房

4.4.1 泵房设置数量、位置宜根据供水规模、分期建设情况、
建筑物高度、位置分布、维护便利与安全运行等因素,经技术经

济比较确定。

4.4.2 泵房不应毗邻居住用房或在其上层或下层;不宜设置在

除地下一层外的地下室最底层。

4.4.3 泵房不应设置在与厕所、垃圾间、污 (废)水泵房、污

(废)水处理机房及其他污染源毗邻的房间内;其上层不应有上

述用房及浴室、盥洗室、厨房、洗衣房和其他产生污染源的

房间。

4.4.4 新建泵房的出入口应能从公共通道直接进入,并且泵房

出入口至地面的通道应能满足泵房内除水箱外的最大设备的运输

要求。

4.4.5 新建泵房应满足设备的安装与检修维护空间,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泵房室内布置应符合表4.4.5的规定;

表4.4.5 泵房内间距要求

项目 电动机额定功率 (kW)间距或宽度 (mm)

水泵机组外轮廓面与墙面间最小间距

≤22 800

>22,55< 1000

≥55,160≤ 1200

相邻水泵机组外轮廓面之间最小间距

≤22 400

>22,55< 800

≥55,160≤ 1200

泵房主要通道最小宽度 — 1200

泵房内配电柜和控制柜前面通道最小宽度 — 1500

增压设备水泵机组四周通道最小宽度 —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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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泵房配电及控制设备应设置单独隔间;

3 泵房内设置有生活饮用水贮水水池 (箱)时,应根据生

活饮用水贮水水池 (箱)布置要求增加相应的面积。

4.4.6 扩建、改建 (造)泵房空间不能满足安全、卫生要求时,
宜另行选址建设。

4.4.7 与消防泵房合建的生活泵房改造时,应分开独立设置。
生活泵房改造不应影响现状消防泵房的使用。

4.4.8 泵房承重结构应满足设备、生活饮用水贮水水池 (箱)
的静力荷载和安装、运行期间的动力荷载要求。

4.4.9 泵房环境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和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的规定

4.4.10 泵房应采取下列减振降噪措施:

1 泵房内管道穿墙、楼板处,应设置柔性套管等防止固体

传声的措施,悬吊管道应设置减振弹性支 (吊)架;

2 泵房墙面、顶面宜采取吸音隔音措施;

3 泵房门窗宜有良好密封及隔音效果,泵房窗户玻璃宜采

用双层或中空玻璃。

4.4.11 泵房内设备及管道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的规定。

4.4.12 泵房内通风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GB50019和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GB50736的规定。

4.4.13 室外泵房防洪标准不应低于所处区域的城市防洪标准,
且不应 设 在 低 洼、易 涝 处,室 外 泵 房 地 坪 应 高 出 外 部 地 面

200mm~300mm;室内泵房地坪不应低于外部地面标高。

4.4.14 泵房出入门处应安装挡鼠板,高度宜为500mm,并应

备有挡水设施。

4.4.15 泵房应设置通风和除湿设施,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通风口处应设置防护格栅式网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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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制通风装置的设置数量应根据泵房体积确定,且通风

装置换气频率应不小于8次/小时。

3 当泵房进人时,通风装置应实时开启;当泵房无人时,
通风装置宜定时开启,开启时长宜根据泵房温湿度要求进行

控制。

4 独立设置的泵房配电控制间应设置除湿装置,除湿设备

应根据泵房内控制间的体积配置,应保证相对湿度不大于60%
(20℃)。

4.4.16 泵房用电应设置独立计量电表。

4.4.17 泵房内PLC系统、门禁系统、安防系统及网络通讯系

统应 配 置 UPS 不 间 断 供 电 电 源,蓄 电 池 续 流 能 力 不 应 小

于60min。

4.4.18 泵房内照明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GB50034的规定,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泵房内照明开关应设置在进门处,泵房内照明应无死角;

2 泵房内应配备应急照明设施。

4.4.19 泵房内应设置集水坑及排水泵,排水泵应有备用。

4.5 增压设备

4.5.1 配套电机功率在11kW 以下的水泵,宜采用成套变频增

压设备。

4.5.2 变频增压设备水泵机组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泵宜采用立式离心泵,自灌吸水。

2 每台水泵应独立配置变频器,可采用数字集成全变频

控制。

3 各分区水泵机组应设置一台备用水泵,备用水泵的供水

能力不应小于最大一台工作泵的供水能力。

4 工作水泵配置台数不宜超过4台,水泵选配应考虑泵组

运行过程的稳定、高效。无高位水池 (箱)时,宜配置一台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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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泵。

5 水泵与基座间应有减振装置。

6 每台水泵进水管应设置检修阀门。

7 每台水泵出水管上应设置止回阀、修阀门。

8 水泵与管道连接处应设置柔性接头。

9 水泵机组应设置超压保护措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CJ/T352的规定。

4.5.3 水泵机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离心泵技术条件

(Ⅲ类)》GB/T5657、《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试验1级、2
级和3级》GB3216的规定。

4.5.4 水泵能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

及节能评价值》GB19762的规定。

4.5.5 水泵机组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泵的噪声与评价方

法》GB/T29529中B级要求;电机噪声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旋 转 电 机 噪 声 测 定 方 法 及 限 值 第 三 部 分 噪 声 限 值》

GB10069.3的规定。

4.5.6 水泵机组振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泵的振动测量与评

价方法》GB/T29531中的B级要求。

4.5.7 水泵配套电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电机应与水泵配套,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中小型三相

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8613中规定的二级高

效电机要求,且电机电源应为380V、50Hz,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5,绝缘等级不应低于F级。

2 电机的控制与保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通用用电设备

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的要求。

4.5.8 增压设备配套变频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变频器的功率因素应大于0.92,效率应大于0.96。

2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调速电气传动

系统第2部分:一般要求低压交流变频电气传动系统额定值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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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GB12668.2的规定。

3 变频器应具有过电流、过电压、欠电压、过热、缺相、
短路、超频保护、失速保护等功能。

4.5.9 电气控制柜 (箱)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电气控制柜 (箱)的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高度进

制为20的面板、架和柜的基本尺寸 系 列》GB/T3047.1的

规定。

2 电气控制柜 (箱)的防护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外
壳防护等级》GB4208的规定,且不宜低于IP55;柜体应符合

EMC反屏蔽标准;柜内应设有散热与照明装置。

3 电气控制柜 (箱)内二次控制回路应配置隔离变压器或

开关电源。

4 电气控制柜 (箱)门上应根据控制要求设置手动 (急
停)/自动/远程/选择转换开关。

5 电气控制柜 (箱)电源进线应设总开关,各用电回路应

按负荷情况设配电开关,应采用断路器,低压直流电源宜设熔丝

保护或直流断路器。

6 电气控制柜 (箱)内线路的线间和线对地间绝缘电阻值,
馈电线路不应小于0.5MΩ,二次回路不应小于1MΩ。

4.5.10 水泵机组的基础高出泵房内地面不应小于100mm,电

气控制柜的基础高出泵房内地面不应小于300mm。

4.5.11 水泵机组宜配置气压水罐,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气压水罐应安装在水泵出水总管处,气压水罐内的最低

工作压力,应满足系统最不利用水点所需压力的要求。

2 气压水罐的胶囊材料必须为食品级天然橡胶隔膜,卫生

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食品用橡胶垫片 (圈)卫生标准》

GB4807、《食品用橡胶制品卫生标准》GB4806.11的规定。

3 气压水罐罐体钢板材料应选用06Cr19Ni10 (S30408)或

防腐性能更佳的不锈钢材质,罐体刚度和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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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压力容器》GB150的规定,气压水罐内外壁应作防腐处理。

4 气压水罐的有效容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排水

设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

4.6 水池 (箱)

4.6.1 生活饮用水贮水池 (箱)应符合现行福建省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 《福建省二次供水不锈钢水池 (箱)应用技术规程》

DBJ/T13-261或 《福建省内衬聚乙烯水池 (箱)应用技术标

准》DBJ/T13-277以及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4.6.2 生活饮用水贮水池 (箱)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建筑物内的水池 (箱)应采用独立结构形式,不得利用

建筑物的本体结构作为水池 (箱)的壁板、底板及顶盖。

2 建筑物内的水池 (箱)不应毗邻配电所或在其上方,不

宜毗邻居住用房或在其下方。

3 水池 (箱)与非生活水池 (箱)应分开独立设置,距污

染源、污染物的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

准》GB50015的规定。

4 水池 (箱)应设置在维护方便、通风良好、不结冰的房

间内。室外设置的生活饮用水贮水池 (箱)及管道应有防冻、隔

热、防污染措施。

5 水池 (箱)有效容积大于或等于50m3 时,应分为容积

基本相等的两格 (座),两格 (座)之间应设连通管,并能独立

运行。

6 建 筑 物 内 的 水 池 (箱)侧 壁 与 墙 面 间 距 不 宜 小 于

700mm,安装有管道的侧面,净距不宜小于1000mm,且管道

外壁与建筑本体墙面之间的通道宽度不宜小于600mm;水池

(箱)与室内建筑凸出部分间距不宜小于500mm;水池 (箱)顶

部与楼板间距不宜小于800mm;水池 (箱)底部有管道敷设时,
距地面不宜小于800mm,并应具有排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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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生活饮用水贮水池 (箱)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进水管上应安装具有手动功能的电动阀门,应设置水位

监控和溢流报警装置;当达到溢流液位时,应自动关闭进水阀门

并报警;当达到超低液位时,应自动停泵并报警。

2 进水液位控制阀应具备机械和电气双重控制功能。

3 进、出水管的布置不得产生短流现象,必要时应设导流

装置。

4 溢流管管径应比进水管管径大一级,宜采用水平喇叭口

集水,喇叭口上沿距离箱体不宜小于200mm,喇叭口下的垂直

管段不宜小于4倍溢流管管径,溢流管出口末端应设置耐腐蚀材

料防护网,与排水系统不得直接连接并应有不小于200mm的空

气间隙。

5 泄水管应设在水池 (箱)底部,管径不应小于 DN50。
水池 (箱)底部宜有坡度,并坡向泄水管或集水坑。泄水管与排

水系统不得直接连接并应有不小于200mm的空气间隙。

6 通气管数量不少于两个,管径不应小于DN25,管口应

设置耐腐蚀材料防护网。

7 水池 (箱)人孔必须加盖、带锁、封闭严密,人孔高出

水池 (箱)外 顶 不 应 小 于100mm。圆 型 人 孔 直 径 不 应 小 于

700mm,方型人孔每边长不应小于600mm。

8 水池高度不宜超过3.5m,水箱高度不宜超过3m,水池

(箱)高度大于1.5m时,水池 (箱)内外应设置爬梯。

9 低位水池 (箱)进水宜采用具有液位调节功能的水力或

电气控制阀。

10 进水管的压力波动较大时,应在进水阀前端设置稳压

装置。

4.6.4 生活饮用水贮水池 (箱)宜采用不锈钢、内衬聚乙烯

(PE)等材质的成品水池 (箱)。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池 (箱)采用不锈钢材质时,应采用022Cr17Ni12M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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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1603)材质,焊接材料应与箱体材质相匹配,焊缝应进行酸洗

钝化处理;

2 水池 (箱)采用内衬聚乙烯 (PE)材质时,应采用低密

度聚乙烯 (LDPE)、线型低密度聚乙烯 (LLDPE)或高密度聚

乙烯 (HDPE),其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聚乙烯

(PE)树脂》GB/T11115的规定;

3 不锈钢水池 (箱)内外爬梯、人孔盖材质宜与水池 (箱)
体一致。

4.6.5 生活饮用水水池 (箱)应配置消毒设施,出水水质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规定。

4.7 消毒设备

4.7.1 消毒设备可选择紫外线消毒器、紫外线协同防污消毒器、
臭氧发生器、水池 (箱)臭氧自洁器等,消毒设施的设计、安装

和运行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7.2 紫外线消毒器、紫外线协同防污消毒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紫外线消毒器检修端空间应大于1.2m,与墙距离应大

于0.6m;

2 紫外线协同防污消毒器筒体清洗装置侧检修空间不小于

设备筒体长度,其他方向不小于0.6m;

3 紫外线消毒器、紫外线协同防污消毒器宜有自动清洗功

能,消毒器旁应有排水设施;

4 紫外线消毒器、紫外线协同防污消毒器应安装在水池

(箱)出水管上。

4.7.3 水池 (箱)臭氧自洁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外置式水池 (箱)臭氧自洁器与水池 (箱)距离应小于

3m;吸水管中心线必须低于水池 (箱)工作最低水位,且臭氧

管输出管线应从水池 (箱)顶部进入水池 (箱),严禁封堵臭氧

释能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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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置式水池 (箱)自洁器必须将臭氧释能器放于水池

(箱)底部。

3 臭氧发生器应设置尾气消除装置。

4.8 监测仪表

4.8.1 在线监测仪表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备国内计量器具证书或有资质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

2 工作电源应符合 《仪表供电设计规范》HG/T20509的

相关规定;

3 应支持模拟量或数字量输出,数据传输应采用 ModBus
等标准通讯协议;

4 室内在线监测仪表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55,浸水部分防

护等级应达到IP68。

4.8.2 泵房内下列位置宜设置流量计:

1 水池 (箱)或叠压设备进水总管处;

2 各供水分区出水管处。

4.8.3 泵房内下列位置宜设置压力检测仪表:

1 水池 (箱)或叠压设备进水总管处;

2 各供水分区出水管处。

4.8.4 增压设备出水总管处宜设置浊度仪、余氯仪、pH 等水

质实时监测设备。

4.8.5 检测仪表的量程应为工作点测量值的1.5~2倍。

4.8.6 压力检测仪表宜采用电接点压力表及压力变送器。

4.8.7 流量计宜采用管段式流量计,法兰连接。

4.8.8 在线监测数据应实时上传至远程监控平台。

4.9 管道及附件

4.9.1 严禁二次供水管道与非饮用水管道连接。

4.9.2 泵房内的管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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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泵吸水口处变径宜采用偏心异径管件,水泵出水口处

变径应采用同心异径管件;

2 泵房内的总进水管与出水管道应采用架空铺设,且排列

应整齐,管壁间距应大于等于100mm;

3 给排水及消防管道不得设置在水泵机组及电气控制柜上

方,排水管道不得穿越生活饮用水贮水池 (箱)上方;

4 穿越地下室、地下构筑物外墙或钢筋混凝土水池 (箱)
处,应设施防水套管;

5 泵房内应设带真空破坏器的冲洗龙头及软管。

4.9.3 泵房内给水管道的伸缩补偿装置,应按直管长度、管材

线胀系数、环境温度、管内水温变化、管道节点允许位移量等因

素计算确定。应优先利用管道自身的折角进行补偿。

4.9.4 泵房内给水管道结露会损坏泵房装饰层或设备时,应在

管道外壁设置结露绝热层。防结露绝热层的计算与构造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设备与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8175的规定。

4.9.5 泵房内给水管道管材及连接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及配件应采用06Cr19Ni10 (S30408)或防腐性能更

佳的不锈钢材质,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承压设备用不锈钢和

耐热钢钢板和钢带》GB/T24511、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

管》GB/T14976、《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12771及

行业标准 《薄壁不锈钢管》CJ/T151的规定。

2 管道连接:DN100以下应采用挤压式连接;DN100及以

上应采用扩环式、沟槽式、卡箍式、法兰式、焊接等连接方式。

3 管道及管件的公称压力等级应满足系统的供水压力要求。

4.9.6 管道配套安装的阀门及仪表应设置在易操作和方便检修

的位置,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泵房内总进水管上应设置手电一体控制阀、Y型过滤器,
宜设置不锈钢波纹管;

2 采用叠压供水方式时,设备进水管与市政供水管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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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应设置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3 管道系统低点应设置泄水阀,高点宜设置排气阀,排放

的水应间接接入泵房排水系统;

4 出水总管应安装超压泄压阀组、水锤消除器或气压罐等

设施;

5 要求水流阻力小的部位宜采用闸板阀、球阀、半球阀;

6 安装空间小的场所,宜采用蝶阀、球阀。

4.9.7 阀门总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阀门的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制阀门 一般要求》

GB/T12224的规定;

2 阀体宜采用不锈钢材质,阀芯宜采用不锈钢材质;

3 DN50及以上的阀门宜采用法兰连接,DN50以下的阀门

宜采用螺纹连接;

4 各类阀门压力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阀门压力

试验》GB/T13927的规定。

4.9.8 止回阀选型应根据止回阀安装部位、压力条件、性能要

求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止回阀安装方向与位置,应能保证阀门在重力或弹簧力

作用下自行关闭;

2 阀前水压较低时,宜采用阻力低的旋启式止回阀;

3 要求削弱停泵或关阀水锤时,宜采用弹簧复位速闭或具

有缓闭功能的两段式止回阀。

4.9.9 倒流防止器的构造与材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倒流防

止器》CJ/T160及 《低阻力倒流防止器》JB/T11151的规定,
开启压力不应大于0.06MPa。

4.9.10 泄压阀的构造与材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水力控制

阀》JB/T10674的规定,开启压力不宜小于系统设计工作压力

加0.1MPa。

4.9.11 Y型过滤器的构造与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管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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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滤器》GB/T14382的规定。滤网宜采用不锈钢等耐腐蚀

材料,孔径宜为20~40目。

4.9.12 法兰波纹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波纹金属软管通用技

术条件》GB14525的规定,法兰软接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橡胶软接头执行标准》HCRJ070的规定。

4.10 控制与保护

4.10.1 泵房控制与保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二次供水工程技

术规程》CJJ140的规定。

4.10.2 控制系统应对泵房内增压设备、各子项功能组件运行状

态,以及供配水系统等各项参数的数据进行自动采集。采集的数

据信号和报警信号宜实时上传至远程监控平台。

4.10.3 控制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5、现行行业标准 《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CJ/T
352的规定;

2 应采用全变频控制;

3 应设定就地自动和手动控制方式,可采用远程控制方式;

4 备用泵应设定为故障自投和轮换互投。

4.10.4 增压设备运行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采用管网叠压变频供水时,水泵的进水最小压力保护

值宜设为0.16MPa。

2 变频调速控制时,设备供水压力控制与显示精度应不大

于0.01MPa。

3 当设备正常运行时,出水工作压力波动范围宜在±
0.01MPa;自动增加或减少水泵运行台数时,出水工作压力波动

范围宜在±0.03MPa。

4 当设备出水压力大于出水设定的保护压力时,水泵机组

应能自动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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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设备待机时,出水压力低于设定的出水最低压力值

0.02MPa时,水泵机组应能自动启动运行。

6 当叠压设备进水压力 (或水位)持续低于进水停机压力

(或水位)5s后,水泵机组应能变频降速运行,当叠压设备进水

压力 (或水位)持续低于进水停机压力 (或水位)30s后,水泵

机组应能自动停机,同时发出水源故障报警;当进水压力 (水
位)恢复至进水开机保护值时,设备应能够自动解除故障报警状

态,并在30s内恢复到待机状态。

4.10.5 控制设备应提供标准的通讯协议和接口,数据通信带宽

不宜小于10MB。

4.10.6 泵房应具有电源故障、水泵故障、超压、水池溢流、非

法入侵、泵房水淹、水池开盖、水质异常等报警系统,并可将报

警信息上传至远程监控平台。

4.10.7 电气保护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备必须设置保护接地装置,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GB14050的规定。接地装置

应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与建筑主体一致。

2 泵房内控制系统的电源以及重要测量仪表的外接线缆的

输入端应配置防浪涌保护器,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

雷设计规范》GB50057和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50343的规定。

3 设备中带电电路之间以及带电零部件或接地零部件的电

气间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气控制设备》GB/T3797的

规定。

4 设备中带电回路之间及带电回路和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气控制设备》GB/T3797的规定。

5 设备的变频运行产生的谐波分量及消除谐波能力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14549的规定。

4.10.8 控制系统应具有过压、欠压、过流、过载、缺相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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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报警记录、远程报警及自动保护功能。

4.11 安全防护

4.11.1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安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50348、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

规范》GB50394、现行地方标准 《城市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工

作标准》DB15/T1193的规定。

4.11.2 视频监控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监控摄像机应能监视到增压泵机组、生活饮用水贮水池

(箱)人孔、泵房出入门等重要位置;

2 视频监控系统录像应以现场保存为主,保存时间不低于

90d,可远程同步存储、查看、回放;

3 网络摄像机及网络硬盘录像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
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

T28181 的 规 定,可 支 持 ONVIF、RTSP 协 议 标 准 及 支 持

H.265视频编码标准,网络摄像机分辨率不应低于1920×1080。

4.11.3 门禁系统应符合如下要求:

1 解锁方式可采用 RFID、指纹、密码、无源锁、蓝牙、
人脸识别、远程开锁等,门禁系统宜组合两种解锁方式。

2 门禁记录应实时上传至远程监控平台。

3 门禁系统应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远程监控平台在授权

人员进入泵房时应显示相关画面;非授权人员进入泵房时,应有

就地声光报警并将报警信息上传至远程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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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与安装

5.1 一般规定

5.1.1 水泵施工及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压缩机、风机、
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75的规定。

5.1.2 水池 (箱)施工及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现行行业标准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

规程》CJJ140、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福建省二次供水不锈

钢水池 (箱)应用技术规程》DBJ/T13-261或 《福建省内衬聚

乙烯水池 (箱)应用技术标准》DBJ/T13-277的规定。

5.1.3 电气设备、电缆桥架及金属导管施工及安装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系统

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GB14050的规定。

5.1.4 各类仪表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

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50093、现行行业标准 《城镇供水水质

在线监测技术标准》CJJ/T271的规定。

5.1.5 室内给水管道工程施工及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现行行业

标准 《二次供水技术规程》CJJ140、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福建省住宅建筑生活供水工程技术规程》DBJ/T13-258的

规定。

5.2 设备与仪表

5.2.1 增压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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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安装应满足安全运行、清洁消毒、维护检修要求;

2 设备基础尺寸、强度和地脚螺栓等安装应符合设计与产

品要求;

3 水泵机组、槽钢底座、设备基础间应安装减振装置。

5.2.2 电气设备及电缆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电气控制柜 (箱)内元件和设备安装间距应满足通风散

热要求,发热量大的设备应安装在机柜的上部。

2 电气控制柜 (箱)内接线端子应标明标号,强、弱电端

子宜分开排列,最下排端子距离机柜底板宜大于350mm,有触

电危险的端子应加盖保护板,并设置警示标识。

3 电气控制箱内二次回路连线应成束绑扎,不同电压等级、
交流、直流线路及计算机控制线路应分别绑扎,各进出线缆需标

明电缆型号和另一端设备位置及名称;柜 (箱)内元件应具有标

识牌;配电箱内应设置配电系统图,并标明各回路的用途。

4 二次供水系统供电电缆和仪表信号电缆应分开敷设。

5 电缆穿墙套管、导管端头处、空余导管等均应作封堵

处理。

6 仪表设备的终端电缆保护管及需要缓冲的电缆保护管应

采用挠性管,并应设有防水弯。

5.2.3 消毒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紫外线消毒器、紫外线协同防污消毒器应严格按照产品

出水方向安装;

2 紫外线消毒器、紫外线协同防污消毒器应安装在便于拆

卸与维护的位置,安装空间应满足设计与产品要求;

3 水池 (箱)臭氧自洁器应安装在干燥通风处;

4 各类消毒设备应设置可靠的接地保护措施。

5.2.4 各类仪表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压力表及变送器应采用缓冲管垂直向上安装,应安装在

振动小、流态平稳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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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量计宜水平安装,且前后直管段长度应满足产品安装

要求;

3 水质在线监测仪器与设备应安装防护过滤装置;

4 电磁类仪表安装环境应避免强磁干扰。

5.2.5 网络摄像机及网络硬盘录像机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网络摄像机安装应满足监控范围的覆盖要求,安装高度

不宜低于2.5m。

2 网络摄像机及网络硬盘录像机需结合布线需求进行安装,
应避开强磁干扰源及振动源;在强电磁干扰环境,摄像机安装位

置应与地面绝缘隔离。

3 网络硬盘录像机应在产品要求的温度、湿度下工作。

5.3 管道与阀门

5.3.1 泵房内管道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各类管道必须采用与管材相适应的管件;

2 不锈钢管道安装时应采取防止电化学腐蚀的措施;

3 供水管道宜标明水流方向及供应楼层区域;

4 管道穿墙、楼板应预埋套管,套管应与墙体平齐,管道

与套管之间应采用麻丝与膨胀水泥封堵;

5 泵房悬吊管道的支、吊、托架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的

规定;

6 架空敷设的给水管道应设置支架、吊架、托架,应符合

室内管道支架及吊架安装图集要求。

5.3.2 泵房内阀门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阀门应安装在易于操作及方便检修的位置;

2 各类阀门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及产品安装说明书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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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试与验收

6.1 调试

6.1.1 设备进出水管道的试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给水

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的规定,并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室内供水管道的水压试验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未

注明时,给水管道系统试验压力均为工作压力的1.5倍,且不小

于0.6MPa。给水管道系统在试验压力下观测10min,压力降不

应大于0.02MPa,降到工作压力状况下进行检查,不应出现

渗漏。

2 不能进行试压的设备、仪表、阀门及附件应采取隔离或

拆除措施;加设的临时盲板应具有突出于法兰的边耳,且应做明

显标识。

6.1.2 水泵应进行点动及连续运转试验,当泵后压力达到设定

值时,对压力、流量、水位等自动控制环节应进行人工扰动试

验,且均应达到设计要求。

6.1.3 机电设备试运行应按单体试运行、联动试运行和设计负

荷试运行三个步骤进行。

6.1.4 系统调试前应将阀门置于相应的通、断位置,并将电气

控制装置逐级通电。

6.1.5 水泵试运行期间,应对机组噪声进行检测。

6.1.6 生活饮用水贮水池 (箱)应做满水试验,静置24h观察,
应不渗漏。

42



6.1.7 泵房内涉水设备、材料冲洗消毒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住宅建筑生活给水泵房及配套管道水压试验、水池 (箱)
满水试验后,竣工验收前应冲洗消毒;

2 冲洗时应避开用水高峰,宜以流速大于1.0m/s的冲洗

水连续冲洗,直至进出水口处浊度、色度相同为止;

3 冲洗时应保证排水管路畅通安全;

4 不锈钢管道经冲洗、试压后,消毒宜采用0.03%的高锰

酸钾消 毒 液 浸 泡24h以 上,其 余 管 道 经 冲 洗 试 压 后 应 采 用

20mg/L有效氯离子浓度的洁净水浸泡24h以上,方可进行管道

的第二次冲洗,并冲洗至取样化验合格为止。

5 水质各项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5749的规定。供水水样采集、保存、运输和检验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的规定。

6.2 验收

6.2.1 新建、扩建、改建 (造)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竣工后,
建设单位应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

格的,不应投入使用。

6.2.2 泵房验收技术资料应包括下列资料:

1 施工图、设计变更文件、竣工图;

2 图纸会审记录;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 项目的设备、材料合格证、生产厂家盖章的质量保证书

或原产地证明;

5 涉水产品的卫生许可文件;

6 设备必须附有产品合格证、相关检测报告、电气原理图、
使用说明书 (应是中文版本)、水泵性能曲线图和组件及其零部

件清单,成套变频增压设备应提供机组型评报告;

7 系统试压、冲洗、消毒、调试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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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具有国家法定资质的水质检测部门出具的水质检验合格

报告;

9 绝缘、接地电阻测试记录;

10 供电局生活泵房专用计量电表的相关证明材料;

11 项目使用的管材、阀门、水箱和电气设备等材料进场

报告。

6.2.3 竣工验收时应重点检查下列项目:

1 水泵机组运行工况及各项性能参数;

2 水泵机组的减振措施及环境噪声的控制效果;

3 防回流污染设施是否安全可靠;

4 电气、控制设备的接地、防雷等保护功能;

5 泵房的通风、排水设施运行情况;

6 泵房的安全防护设施运行情况。

6.2.4 验收合格后,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文件和技术

资料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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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与维护管理

7.1 一般规定

7.1.1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管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二次

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40及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福建

省住宅建筑生活供水工程技术规程》DBJ/T13-258的规定。

7.1.2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与操作规程。

7.1.3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运行管理单位应负责对泵房内供

水设施进行维护和保养;并应负责供水设施故障时的维修。维护

管理人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泵房维护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熟悉住宅建

筑生活给水泵房设备性能和运行要求;

2 泵房维护管理人员应持有健康证明;

3 泵房维护管理人员应认真填写维护管理日志,并做好档

案管理工作。

7.2 泵房巡检

7.2.1 泵房巡检警示标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走道及警示带:走道应设置指示箭头来指明巡检方向;
距离基础周边120mm处,用宽度为50mm的黑、黄两色斜相间

的警示光标纸带黏贴标识警戒线。

2 相关操作设备应有非操作人员勿碰等字样标记。

3 宜设置设备运行状态显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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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泵房带有强电、旋转机械部位、尖锐部件等危险部位应

设有明显的警告标识。

7.2.2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应定期巡检,巡检内容应包括泵

房环境卫生、安防系统、主要供水设备、管道、阀门、水池

(箱)、附属设施的运行及完好情况等,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观察泵房外部环境,查看门窗是否完好;

2 观察设备进水与出水压力是否与控制柜触摸屏显示及设

定值一致;

3 查看水泵电机与泵体温度是否正常;

4 观察水泵噪声及震动是否正常;

5 检查水泵、管道、阀门、压力水容器等密封情况是否

良好;

6 查看主电源电压及水泵运行电流是否在合理值范围内;

7 查看设备运行环境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8 查看电压表、电流表、电源、水泵运行等指示是否正常;

9 查看照明、通风系统是否完好;

10 查看消毒设施运行工作状态;

11 查看生活饮用水贮水池 (箱)液位指示及波动情况;

12 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时,应即时采取措施解决;不能解决

的必须及时向相关负责人汇报,制定方案并应在规定时间内消除

安全隐患。

7.3 维护保养

7.3.1 泵房设施保养应定期进行,并应建立记录与台账。

7.3.2 泵房内主要设备、阀门、仪表维护周期及内容宜参照表

7.3.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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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2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主要设备、阀门、仪表维护周期及内容

设备名称 周期 备注

水泵机组
巡检 每月一次

包含机组运行参数、运行噪声、电机温度、

腐蚀情况、接地等内容

维保 半年一次 轴承润滑、轴承更换

生活 饮 用 水 贮

水池 (箱)
每季度一次

包含清洗、检查锈蚀漏水情况、各连接管道

是否畅通、阀门是否故障、人孔是否锁闭、

水质是否达标

控制系统 每月一次

包含柜内清洁、检查所有接头是否完好、运

行电流、电压是否正常、PLC各项运行指标

是否合理

消毒设备 每月一次 根据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保养

水质监测设备 每季度一次 根据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保养

计量仪表 每月一次
包含核对历史数据、分析异常数据,每两年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校准

阀门 每季度一次 包含阀门开关检验、机油保养等

浊度仪 每月一次 结合水池清洗取样,每三个月校对一次

余氯仪 每月一次 结合水池清洗取样,每三个月校对一次

Y型过滤器 半年一次 清洗滤网

除湿机 半年一次 清洗滤网

控制柜滤网 半年一次 清洗滤网

软接头 2~3年更换一次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周期

安防监控设备 每季度一次 包含设备清晰度、数据存储情况

排水泵 每季度一次 包含开机试运行,设备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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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可”。

2 本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要求)”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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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GB50093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75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50348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4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88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
《压力容器》GB150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回转动力泵水力性能验收试验1级、2级和3级》GB3216
《外壳防护等级》GB4208
《食品用橡胶制品卫生标准》GB4806.11
《食品用橡胶垫片 (圈)卫生标准》GB4807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旋转 电 机 噪 声 测 定 方 法 及 限 值 第 三 部 分 噪 声 限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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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0069.3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第2部分:一般要求低压交流变频电气

传动系统额定值的规定》GB12668.2
《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GB14050
《波纹金属软管通用技术条件》GB14525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8613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19762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
《高度进制为20的面板、架和柜的基本尺寸系列》GB/

T3047.1
《电气控制设备》GB/T3797
《离心泵技术条件 (Ⅲ类)》GB/T5657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
《设备与管道绝热设计导则》GB/T8175
《聚乙烯 (PE)树脂》GB/T11115
《钢制阀门 一般要求》GB/T12224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12771
《工业阀门压力试验》GB/T13927
《管道用三通过滤器》GB/T14382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14549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GB/T14976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17219
《承压设备用不锈钢和耐热钢钢板和钢带》GB/T24511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

求》GB/T28181
《泵的噪声与评价方法》GB/T29529
《泵的振动测量与评价方法》GB/T29531
《薄壁不锈钢水管》CJ/T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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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流防止器》CJ/T160
《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CJ/T352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40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CJJ/T271
《水力控制阀》JB/T10674
《低阻力倒流防止器》JB/T11151
《仪表供电设计规范》HG/T20509
《橡胶软接头执行标准》HCRJ070
《福建省城市用水量标准》DBJ/T13-127
《福建省住宅建筑生活供水工程技术规程》DBJ/T13-258
《福建省二次供水不锈钢水池 (箱)应用技术规程》DBJ/T

13-261
《福建省内衬聚乙烯水池 (箱)应用技术标准》DBJ/T13-277
《城市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DB15/T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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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技术标准
Technicalstandardfordomesticwatersupply

pumphouseofresidentialbuilding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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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技术标准》DBJ/T13-346-2020,
经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批准发布,并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备案,备案号J15553-2021。
为便于广大咨询、设计、施工、运维等有关单位人员在使用

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

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必须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

使用者为理解和把握规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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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1.0.2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住建部及福建省都

对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住宅建筑生活

供水泵房作为城镇供水 “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一环,其建设标准

与管理水平亟需进一步规范与提升。本规程结合现行国家相关标

准、福建省二次供水设施情况等,对新建、扩建和改建 (造)的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涉及的系统选择、设备设施选型要求等进

行梳理,制订设计、施工、验收、管理等方面的相关要求,供建

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运行管理单位参考。类住宅

性质的公共建筑 (如SOHO等)可参照住宅建筑泵房要求进行

建设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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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4 成套变频增压设备作为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的核心设

备,通过将水泵、控制系统及附属设施进行集成满足了供水企业

对于二次供水设备标准化、模块化的要求。设备组成及配置应符

合国家、福建省相关规范、标准要求,并能通过数据采集、传输

实现远程监控管理平台的供水数据分析、设备故障研判等智慧管

理,为福建省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整体运行的安全可靠、先进

智能、节能环保、规范管理提供有效保证,也是智慧水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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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3 设置于住宅建筑内的生活供水泵房应有独立的建筑围护

结构;设置于室外的生活供水泵房可新建有独立的建筑围护结构

泵房;当采用厂家集成设备时,外部宜设置围栏。扩建、改建

(造)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不能以破坏主体结构安全为代价进

行相关改造,如需对主体建 (构)筑物进行改造,应进行专业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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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2 新建泵房应在设计时考虑泵站的各项功能需求,并在设

计时予以体现,改造泵房应结合实际条件,参考新建泵房的功能

需求进行全部或部分改造。

4.2 水质、水量与水压

4.2.3 根 据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建 筑 给 水 排 水 设 计 标 准》GB
50015、《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50555的规定。居住建筑入户管压力不应大于0.35MPa,而

家用卫生器具的用水最低压力一般为0.02MPa~0.05MPa之间

(家用热水器安装高度约为楼层高加2.5m),考虑用水舒适入户

压力一般为0.2MPa~0.3MPa;考虑节水要求,入户压力不宜

大于0.2MPa。因此综合考虑用水舒适与节水要求,入户压力

0.15MPa~0.25MPa为宜,顶层的入户压力不宜小于0.1MPa。

4.2.4 在入住率饱和、供水量稳定的小区,在更换二次供水设

施时,有条件应对原水泵机组、水池箱、管道等运行参数进行统

计分析,在更新、改造时宜进行优化。

4.3 系统选择

4.3.1 考虑城市供水外部管网压力情况随城市发展将发生变化

并逐渐趋于稳定,有条件区域宜根据区域管网水力模型计算,通

过计算高低峰外网压力变化及新增小区供水对外部管网压力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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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来判断采用何种供水模式更为安全、节能、可靠。

4.4 泵房

4.4.1 当小区规模较大、分期开发或跨越河道、市政道路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泵房的数量;当小区规模较小,改造时可根

据产权所有、运行管理主体及用地等情况,考虑进行合并改造。

4.4.2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40,
泵房宜设置在建筑之外或居住建筑的地下二层。主要考虑泵房的

噪音等问题,本规程考虑泵房对供水的重要性,并考虑防淹等因

素,认为不宜设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的楼层。现状主流水泵的噪

音基本能达到相关规范要求,同时也可通过泵房内部增加减振降

噪措施予以减轻。

4.4.5 泵房净高不宜小于3.3m,泵房面积宜结合机组布置设

置,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一套增压设备水泵机组面积不宜小于44m2;

2 二套增压设备水泵机组面积不宜小于60m2;

3 三套增压设备水泵机组面积不宜小于97m2;

4 四套增压设备水泵机组面积不宜小于124m2。

4.4.19 泵房应设置排水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潜水泵作为日常泵房冲洗、水池箱泄空、水泵滴漏等的

日常排水设施,设置流量不宜过大;最不利情况应考虑进水管道

爆管时需要外排的水量。

2 排水泵水位控制器应带高水位检测装置及报警功能,当

发出报警信号30s时应能自动启动备用排水泵,当报警信号持续

60s时,应能自动关闭进水控制电动阀。

4.5 增压设备

4.5.4 采用变频调速控制时,水泵额定转速时的工作点应位于

水泵高效区的末端;离心泵在整个运行工况过程中,应平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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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蚀,其性能曲线不允许出现水力驼峰点。

4.6 水池 (箱)

4.6.5 生活饮用水水池 (箱)应配置消毒设施,消毒设施的使

用宜结合水质在线监测设备或取样监测数据进行,当原水余氯等

消毒剂不能满足管网末端要求时,应开启末端消毒设施。

4.7 消毒设施

4.7.2 紫外线消毒器及紫外线协同防污消毒器选型可参照下列

要求:

1 紫外线消毒设备宜具备紫外线照射强度的在线检测及自

动清洗功能;

2 灯管的布置应使受射面上的紫外线强度分布均匀;

3 消毒器应设有灯管点燃指示、点燃累计时间指示和紫外

线辐照强度的相对指显示;

4 灯管应用石英玻璃套管与水隔开,石英套管253.7mm
紫外线的透过率应大于85%;

5 消毒器上应设有进出水管、泄水管、取样管,进出水管

管径应与水池 (箱)汇总管出水管径相同,并应设置旁通管及检

修阀;

6 装备新灯管的消毒器产品,测得的紫外线辐照剂量不得

小于12000μW·s/cm,正常工作的消毒器测得的紫外线辐照剂

量不得小于9000μW·s/cm;

7 灯管使用寿命宜大于13000小时;

8 紫外线消毒器吨水消耗功率应小于15W/h;

9 消 毒 器 在 额 定 消 毒 水 量 下 工 作 的 水 头 损 失 应 小

于0.005MPa;

10 消毒器额定流量不应小于泵组最大工作流量。

4.7.3 水箱臭氧自洁器选型可参照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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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池 (箱)自洁器宜采用外置式。外置式必须安装于水

池 (箱)旁,设备与水池 (箱)距离宜小于3m;内置式必须将

臭氧释能器放于水箱底部;

2 臭氧发生器中电气绝缘零部件应采用环氧玻璃布板,其

绝缘性参数为15kV/mm~30kV/mm;

3 电源入线与外壳绝缘电阻≥5MΩ,安全要求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

全防护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第1部分:通用要求》GB/

T18216.1的规定;

4 定时器设定时间为臭氧发生器和循环水泵工作30min,
停止5min,定时器设定时间可调。

4.8 监测仪表

4.8.8 为实现远程调度及管理工作,所有在线监测仪表应有就

地显示功能,并将采集数据实时传输至远程监控平台。

4.9 管道及附件

4.9.6 考虑泵房内外的沉降补偿,宜在室内外接驳处,设置不

锈钢波纹管。

4.9.10 泵后管道泄压阀的设置,应结合气压水管、水锤消除

器、止回阀等装置,避免泵房应停电、停泵等带来的水锤破坏。

4.10 控制与保护

4.10.2 变频增压设备触摸屏应能准确地显示当前设备运行的各

项数据及运行状态,同时可在界面上对相关的控制参数及供水模

式进行设定。触摸屏显示和控制的项目可满足表1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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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液晶显示和控制项目

类型 项目

显示

进水压力 (或水位)、出水压力实际值

进水压力 (或水位)、出水压力设定值

水泵开、停机状态

水泵运行频率

水泵的运行时间

水泵电流

水泵当前耗电量

水泵累计电量

系统故障状态

控制

系统控制压力设置

系统运行参数设置

供水模式选择

4.10.5 成套变频增压设备应提供RS485通讯接口和以太网通

讯接口,远传数据支持 MODBUSRTU和TCP/IP等通讯协议,
通过数据通信网络实现远程监控功能。

4.11 安全防护

4.11.1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反恐办关于印发 《城市供水行业

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城镇燃气行业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和

《城镇供热行业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的通知 (建城 〔2016〕203
号)中规定:城市供水单位反恐怖物防、技防设施分别按照表

2、表3的要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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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物防设施配置表

序
号 项目 安放区域或位置

配置标准

Ⅰ类 Ⅱ类

1

2

3

4

5

6

实体

防护

设施

防盗安全门

化学药品仓库、重要配 (耗)件

及应急物资集中存放场所;监控

中心 (室)、自来水厂中央控制室

(调度室)、泵站 (房)

应设 应设

钢质防护门 氯库、变 (配)电间、臭氧间 应设 应设

带锁盖板 (人孔) 清水池、吸水井、水箱 (池) 应设 应设

防护网 泵站 (房)、配电间的窗户 应设 应设

过滤网、网罩
清水池通气孔、水箱 (池)溢流

口和排空管口
应设 应设

围墙
取水泵站 (房)、自来水厂、地下

水水源井、调蓄调压站
应设 —

7
应急

用品

防 爆 毯、钢 叉、警

棍、对讲机、应急灯
重要出入口 (有人值守) 应设 宜设

8
隔离带或缓冲区等防冲撞

设施及伸缩栅栏
重点单位出入口 应设 —

9 警示 (警戒)标志 出入口周围、围墙、栅栏上 应设 应设

表3 技防设施配置表

序
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要求

Ⅰ类 Ⅱ类

1

2

3

4

视频安

防监控

系统

摄像头

取水站 (厂)、自来水厂厂区和中央控

制室 (调度室)的出入口
应设 —

取水站 (厂)和自来水厂的制高点 应设 —

取水站 (厂)厂区的主要通道、周界 应设 —

自来 水 厂 厂 区 的 主 要 通 道、周 界、

电梯
应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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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设置要求

Ⅰ类 Ⅱ类

5

6

7

8

9

10

视频安

防监控

系统

摄像头

控制、记录

与显示装置

取水站 (厂)、自来水厂家氯间 (含氯

库)的出入口
应设 —

取水口、泵站 (房)的出入口、主要通道 应设 应设

监控中心 (室) 应设 应设

二次供水水池 (箱)、泵房,调蓄调

压站
应设 应设

监控中心 (室) 应设 应设

自来水厂中央控制室 (调度室) 应设 应设

11

12

13

14

入侵报

警系统

入侵探测器

紧急报警装置

取水站 (厂)、自来水厂及各类泵站的

周界
应设 宜设

取水站 (厂)、自来水厂及各类泵站、

重要物资仓库
应设 宜设

水池 (箱)及泵房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取水站 (厂)、自来水厂、各类泵站

(无人值守的除外)的中央控制室 (调

度室)、监控中心 (室)、调蓄调压室

宜设 宜设

15

16

17

18

出入口门禁系统

监控中心 (室)、取水站 (厂)、自来

水厂的中央控制室 (调度室)、配电间
应设 —

取水站 (厂)、自来水厂的加氯间 (含

氯库)
应设 —

取水站 (厂)、自来水厂重要物资仓库

的出入口
宜设 —

二次供水泵房出入口 — 宜设

19 电子巡查系统

取水站 (厂)、自来水厂的重要物资仓

库、泵站、周界屏障、水池、加氯间

(含氯库)、调蓄调压站

宜设 —

20 访客登记系统 自来水厂出入口 应设 —

  注:公共供水企业为Ⅰ类;居民建筑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为Ⅱ类。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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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与安装

5.1 一般规定

5.1.1~5.1.5 泵房内水泵、水池 (箱)、电气设备、管道、水

质在线监控设备等主要设施均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福建省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定。

5.2 设备与仪表

5.2.4 为提升二次供水管理精细化水平与保障终端供水水质,
需增加在线监测的仪表监测设备实时运行情况。规范安装各类监

控仪表,确保数据准确,为远程管理提供依据。

5.3 管道与阀门

5.3.1 泵房内各类管道应根据我国已经颁发的各种管材的技术

要求,进行选用与安装。

5.3.2 泵房内阀门作为故障率较高的器材,在安装前应严格检

验是否能够满足强度、严密性要求。阀门强度试验为工程压力的

1.5倍,严密性试验压力为公称压力的1.1倍。

1 阀门应安装在易于操作及方便检修的位置;

2 各类阀门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及产品安装说明书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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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阀门严密性和强度试验时间

公称直径

DN (mm)

最短试验持续时间 (s)

严密性试验

金属密封 非金属密封
强度试验

≤50 15 15 15

65~200 30 1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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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试与验收

6.1 调试

6.1.3 所有机电设备应具备单机运行、联动运行及设计负荷运

行等多工况、无故障调试,确保设备投用后,能满足设计工况运

行要求。

6.1.5 水泵机组噪声检测主要考虑泵房对居住环境的影响,同

时结合考察水泵机组减振措施,当环境有特殊要求时,还应考虑

增加其他降噪措施。

6.2 验收

6.2.2 泵房验收技术资料可根据各地行政主管、供水企业要求

进行适当的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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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与维护管理

7.1 一般规定

7.1.1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维护管理制度可根据各供水企业、
运营管理部门运营管理水平进行制定。泵房运行维护可参考现行

行业标准 《二次供水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T/CECS509的

规定。

7.2 泵房巡检

7.2.2 住宅建筑生活供水泵房应由专业人员培训上岗,进一步

提升二次供水管理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各供水企业、运营管理部

门可结合各自情况,对泵房的运行维护制度进行完善。

7.3 维护保养

7.3.2 泵房各类设施维护保养周期与内容可根据当地具体要求

和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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